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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工信发〔2020〕49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
产教融合项目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委组织部，市州工信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教融合项目实施细则》

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

         

 

 湖南省财政厅 

 2020 年 12 月 28 日 

湖 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
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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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教融合 

项目实施细则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关于加强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人才队

伍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（湘组〔2019〕30 号）要求，为加强湖南省

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教融合项目（以下简称“产教融合项目”）

建设管理，规范项目建设工作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，保证项目顺

利实施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产教融合项目要主动适应国家和我省经济发展方

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，探索建立产教融合发展的有效模

式，推动产业链、人才链同频共振，提高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与我

省产业、工业企业需求的匹配度，服务我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

及其他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。 

 

第二章 支持对象及方式 

第三条 产教融合项目包括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业

自主或联合院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设立的产业学院或企业学院；

精准对接我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及其他优势特色产业的高技

能人才需求，优化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的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。 

第四条 申报产教融合项目的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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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应符合如下条件： 

1、深度参与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在提升我省工业新兴优

势产业链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省内产教

融合型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业。 

2、实施项目为校企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、产教融合

创新平台或协议共建混合制校区等类型，且近 3 年内累计建设投

资和基本运行费用支出达 5000 万元以上； 

3、企业近 3 年与职业院校、高等学校开展有实际内容、具

体项目的校企合作，以校企合作等形式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、

捐赠职业教学设施设备，经费支出 1000 万元以上，或通过订单

班形式共建学科专业点 3 个以上。 

4、建设完善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实习实训设施，开展现代学

徒制、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，近 3 年内接收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

学生开展每年 3 个月以上实习实训累计达 1000 人以上。 

第五条 申报产教融合项目的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应符合

如下条件： 

1、拥有一批紧贴省内支柱产业或特色产业的骨干专业，且

相关专业建设实力位于本省和行业前列，产教融合有规划、有重

点、有特色、有平台、有成效。 

2、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，主校区或分校区建在省内产业园

区且已运行两年以上，对接当地重点产业或园区发展高技能人才

需求，着重围绕我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或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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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人才培养培训。 

3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，与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业

在省内共建学校、专业（群）或产业学院等产业促进机构，建立

产教融合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，有效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

化。 

4、积极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、企业新型学徒制和 1+X 证书

认证试点，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、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或混

合所有制二级学院，为我省产业链企业开展员工培训、技能鉴定、

协作生产等服务。被教育部或人社部确定为现代学徒制或新型学

徒制试点的院校优先考虑。 

5、培养输送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。每年与工业新兴优势产

业链上一家或多家企业深度合作，幵完成工学交替和顶岗实习

300 人以上，或所培养应届毕业生 60%以上均在省内工业新兴优

势产业链上就业。 

第六条 对符合条件的产教融合项目根据《关于加强湖南省

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》予以适当奖励。 

  

第三章 项目实施与监管 

第七条 产教融合项目补助资金的申报、审查、下达、监督

管理等程序和要求，按照《湖南省制造强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执行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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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 

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 2 年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由省委组织部（省委人才办）、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省财政厅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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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      2020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

